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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88 证券简称：运机集团 公告编号：2024-133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2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二十四次会议，于2024年3月18日召开了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00元/股，本次回购股份用于股

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及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其中，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回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剩余部分的回购金额用于注销减少注册资本。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日及2024年3月23日刊载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及《回购报告书》等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报告书，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25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4.75元/股。除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外，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和金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

股份数量和金额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刊载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

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回购股份实施进展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4,356,7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3%，最高成交价为24.91元/股（因相关人员操作失误，其中4,200股购买价格成

交在24.91元/股，1,900股购买价格成交在24.90元/股，其余成交价格均在24.75元/股及以下），最低成交价为18.7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99,318,309.39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002534 证券简称：西子洁能 编号：2024－064
债券代码：127052 债券简称：西子转债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西子转债”（债券代码：127052）转股期为2022年6月30日至2027年12月23日，目前
转股价格为11.20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4年第
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的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3768号《关于核准杭州锅

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的核准，公司于2021年12月24日公开发行1,11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发行总额为11.10亿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2〕71号文同意，公司11.1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1月24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杭锅转债”（后更名为“西子转债”），债券代码“127052”。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限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1

年12月30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2年6月30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7年12月23
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1、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28.08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2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
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1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2、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739,201,05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20,568,146股后的总股本718,632,90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该利润分配
方案已于2022年5月20日实施，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西子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8.08元/
股调整为27.8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2年5月20日起开始生效（详见公司2022年5月14日
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3、公司于2022年10月10日召开了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
向下修正西子转债转股价格的提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下修正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价格相关事宜的提案》。2022年10月10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下修正西子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西子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7.89元/股向下修正为18.80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2年 10月 11日起开始生效（详见公司 2022年 10月 11日在巨潮资讯
网发布的《关于向下修正西子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4、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召开的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20,568,146股后

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
股本，以分配比例不变的方式分配。该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3年6月15日实施，根据可转换公司债
券相关规定，“西子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8.80元/股调整为18.7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6
月15日起开始生效（详见公司2023年6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
告》）。5、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于2024年4月24日经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
派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22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息
人民币 1元（含税）。公司于 2024年 5月 23日实施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为 2024年 5
月22日），根据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每股现金股利D为0.1元/股。根据
公司披露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
规定，西子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18.70元/股调整为18.6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
月23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详见公司2024年5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
格调整的公告》）。6、公司于2024年6月25日召开了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
下修正西子转债转股价格的提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价格相关事宜的提案》。2024年6月25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下修正西子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西子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8.60元/股向下修正为 11.20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6月26日起开始生效（详见公司2024年6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
的《关于向下修正西子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二、“西子转债”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4 年第三季度，“西子转债”因转股减少20张（因转股减少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金额为 2,000元），转股数量为 178股。截至 2024 年 9月 30 日，剩余可转债张数为 11,099,095张（剩余可转换公司债券金额为1,109,909,500元），未转换比例为99.9918%。
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其中：高管锁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8,388,055
8,388,055

730,817,152
739,205,207

比例（%）

1.13
1.13
98.87
100.00

本次变动增减（＋，－）
可 转 债 转

股（股）

-
-

+178
+178

其他
（股）

-
-
-
-

小计
（股）

-
-

+178
+178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8,388,055
8,388,055

730,817,330
739,205,385

比例（%）

1.13
1.13
98.87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571-85387519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1、截至 2024 年 9月 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西子洁能”股本

结构表。2、截至 2024 年 9 月 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西子转债”股本
结构表。

特此公告。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4-091
债券代码：128108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三季度
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382，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债券代码：128108，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12.50元/股
转股时间：2020年12月3日至2026年5月27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4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710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公开发行

了3,144.04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14,404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0〕523号”文同意，公司314,404万元可转债

于2020年6月1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蓝帆转债”，债券代码“128108”。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

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6月3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0年12月 3日）起至可转

债到期日（2026年5月27日）止。

二、蓝帆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4年第三季度，蓝帆转债因转股减少16,000元（160张），转股数量为1,280股。截至2024年9
月30日，公司可转债余额为1,520,546,700元（15,205,467张）。

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首发后限售股

二、无限售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7,431,875
7,431,875

-
999,690,111
1,007,121,986

比例（%）

0.74
0.74
-

99.26
100.00

本 次 变 动 增 减
（+，-）

-
-
-

1,280
1,28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7,431,875
7,431,875

-
999,691,391
1,007,123,266

比例（%）

0.74
0.74
-

99.26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蓝帆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0年 5月 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拨

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533-7871008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4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公司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24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蓝帆转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374 证券简称：中锐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1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

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公司

总股本的1%（即10,879,538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即21,759,075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2.6元/股（含），根据回购价格上限测算，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5,657.36万元。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

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选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发布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2024年度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3、2024-044、2024-04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

司应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尚

未进行股份回购。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回购方案，于回购期间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6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

股，回购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
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30日和2024年5月7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号）和《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20,839,96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8541%，最高成交价为5.8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21元/股，成交总金额

116,646,451.92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披露的既定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495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1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 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已发行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20元/
股。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分别于2024
年6月25日及2024年6月28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及《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
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18,0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92%，最高成交价为1.8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39元/股，成
交总金额为26,686,627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
购方案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002508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2024-061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深入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及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

的“要大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要采取更加有力有效措施，着力稳市场稳信心”的指导思
想，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结合发展战略及经营规划，为了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助力公司高
质量发展，特制定“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具体举措如下：

一、坚守主业践行使命，实现高质量发展
老板电器专注烹饪事业40余年，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将始终致力于引领烹饪变革，通过数字

烹饪科技的普及，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提供个性化量身定制的软硬件解决方案；通过整合烹饪产
业链上下游资源，搭建多品牌矩阵与全品类组合，惠及更多家庭；通过独创的AI烹饪曲线，将对温度
和时间的精确把控应用于烹饪的每一个环节，保障食物的口感和营养，也让烹饪过程更加精准高
效。我们希望以此降低烹饪的门槛，让人们在烹饪中尽情享受创造；从而能够增进家庭关系和社会
交往，为社会构建更多和谐美好的家庭，传承与保护烹饪文明的发展。

烹饪全链路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是老板电器在新时期国家打造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主动承
担社会责任，探寻自我蜕变升级和行业未来发展的新路径，从而提出的全新企业定位。老板电器始
终秉持着“创新、责任、务实”的老虎钳创业精神，始终坚守主业，不断寻求自我突破，心无旁骛地深耕
厨电领域，这样的长期主义也换来业绩上的回报，成长为中国厨电行业的龙头，不断引领中国厨电行
业的变革与创新。

二、强化信披质量，规范公司治理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机制是确保市场透明度和公平性的关键。多年来，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不断完善信息披露管理机制，保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公平。另外，公司也主动加强对行业变化、公司业务、风险因素等关键信息披露，不断
提高信披质量。自2013年起，老板电器已连续10年获得深交所信息披露考核评价A级。

此外，公司始终高度关注向投资者传递多元化的内在价值。至今共主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9
份、ESG报告3份。

三、维护股东权益，彰显长期价值
公司自2010年上市以来每年保持稳定分红，始终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放在首位。2023年12月

公司发布回报股东特别分红方案，并于次月完成分派实施。随着新“国九条”的发布，公司随即响应
号召将特别分红固化，并于2024年4月底发布《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明确提
出每年实施两次现金分红，上、下半年各一次，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50%，并根据经营情况稳步提升。

接下来，公司将继续保持稳定的利润分配，丰富投资者参与分红决策的沟通渠道，坚持公司长

期、稳定的股东价值回报机制。

四、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提升资本市场价值

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不断强化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更好地传递和提升公司投

资价值。公司通过业绩说明会、投资者开放日、投资者现场调研、投资者专线、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等多形式、多渠道加强与投资者的良性互动，着力提高公司经营管理的透明度，提升投资者对公司价

值的认可度，不断提升公司资本市场价值。境外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公司看准行业特点契合国际

价值投资者的长期投资风格，定期开展路演工作及时披露英文版本定期报告。

未来公司将继续严格履行上市公司责任和义务，坚定执行战略发展规划，持续提升核心竞争能

力，推动公司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牢固树立为股东创造价值和提升回报的意识，践行以投资者为
本的价值理念，积极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国常会会议等精神，扎实执行公司“质量回报双提
升”行动方案，切实增强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为促进资本市场积极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533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2024-056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1月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发行的A股社会公众股份，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11.3元/股（含），具体
回购股份的数量、金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金额为准。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1月9日和2023年11月
14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6）和《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3-04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现将公司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6,

44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784%，其中，最高成交价为8.3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79元/股，成交

金额50,082,382.3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

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002569 证券简称：ST步森 公告编号：2024-072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步森股份”，证券简称：ST步森，证券代码：

002569）股票连续二个交易日内（2024年9月30日、2024年10月8日）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
偏离-19.4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

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自查及函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2024-096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月1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票，用
于公司未来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不
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5.20元/股（含）。根据最高回购规模、回购价格上限测
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5,769.23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5.3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6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回购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47,093,8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6%，最高成交价为3.9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34元/股，成交总

金额为132,350,815.96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股份回购的实施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它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上市公司

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617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2024-081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3月2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期实施的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00元/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 年4 月 14 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上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2）。

公司于2024年4月11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资金
总额及实施期限延期的议案》，将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
民币30,000万元（含）调整为不低于人民币2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含），并将股
份回购的实施期限延期12个月，即回购实施期限自2023年4月14日起至 2025年4月13日止。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4月1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资金总额及实施期限
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 年 9月 30 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31,695,415 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65%，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 8.92 元/股，最低
成交价为 4.52 元/股，已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207,996,189.08元。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

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657 证券简称：中科金财 公告编号：2024-044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21.68元/股（含本
数），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本数），具体回购
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2日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回购股份
方案的公告》。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
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465,2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3%；回购股份最高成交价为14.70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10.57元/股，总成交金额为人民币19,778,242.55元（不含交易税费）。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购，并

在回购期间严格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702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2024-066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2,
500万元（含）-5,000万元（含）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并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
股计划。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22元/股（含），按回购金额上下限及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
回购股份数量为 4,019,293股-8,038,585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0.72%-1.45%，具体回购
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为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若公司在股份回购完成后36个月内未实施股权激励
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将履行相关程序注销相应的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
19日和 2024年 6月 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和《回购股份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7,
4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4%，最高成交价为3.7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0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4,856,96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在下列期间不得实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

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回购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股票代码：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24-111号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该议案经公司于2024年7月2日召开的202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8,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均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0.63元/股，本次回购用于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回购期限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于2024年6月14日披露的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7号）及2024年7月4日披露的《回购股份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4-089号）。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202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8,681,3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4566%，最高成交价14.40元/股，最低成交价10.91元/

股，成交总金额110,653,479.9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30.63元/

股（含）。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上市

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
等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实施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8日

股票代码：603569 股票简称：长久物流 公告编号：2024-104
债券代码：113519 债券简称：长久转债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累计共有 479,997,000元“长久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或

回售，其中累计转股金额为479,996,000元，累计回售金额为1,000元。截至2024年9月30日，累计转
股数为43,456,71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7.7599%。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220,003,000元，占可转
债发行总量的31.429%。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8]876号）核准，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久物流”）于
2018年11月7日公开发行了7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7亿元，期限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151号文同意，公司 7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8年

11月3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长久转债”，债券代码“113519”。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公司本次发行的“长久转债”自 2019年 5月 13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11.99元/
股。公司于2019年5月实施了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长久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至11.85元/股，具体
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20日披露的《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按照修正条
款调整“长久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公司于2020年6月实施了2019年年度
权益分派，长久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至 11.15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0年 6月 5日披露的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按照修正条款调整“长久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60）；公司于 2021年 6月实施了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长久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至 11.04
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4日披露的《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按
照修正条款调整“长久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公司于2024年5月实施了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长久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至10.97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5日
披露的《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按照修正条款调整“长久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7）。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转股情况
公司“长久转债”转股期为自2019年5月13日至2024年11月6日。2019年5月13日至2024年9

月 30日，累计有 479,996,000元“长久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累计转股数为 43,456,717股，占可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7.7599%。其中，自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期间,公司A股

可转债转成公司普通股股票的数量为2,73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5%。

（二）未转股情况

截至2024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220,003,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31.429%。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4年6月30日）

0
603,467,986
603,467,986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2,731
2,731

变动后
（2024年9月30日）

0
603,470,717
603,470,717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57355969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